赫山区纪委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中国共产党益阳市赫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益阳市赫山区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简称赫山区纪委区监委。截至2018年12月，单位实有编制数111个，包括106个行政编、2个工勤编和3个全额事业编，实有在职在编人员105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2018年收入预算7376213元（其中：一般预算拨款6116213元，非税收入拨款1260000元），支出预算7376213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2018年部门收入决算15899521.2元，全为财政拨款收入（其中非税收入返还2840509元）；支出决算15647647.61元，其中：人员经费9121997.18元，日常公用经费6525650.43元，支出按经济分类如下：工资福利支出8793564.39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439618.99元，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328432.79元，其他资本性支出86031.44元；年末结转结余661753.63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定及完成情况
1．绩效考核指标：年初制定本部门绩效目标考核办法，与部门履职挂钩，对考核指标进行了具体细化，分到各部室组及乡镇街道纪（工）委，年底对各部门履职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2.预决算管理：按照《预算法》要求编制年初部门预算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信息公开。为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制定《部门预算管理制度》，做到“无预算不开支，有预算不超支”，坚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对各项资金的使用严把审核审批监督关，重大开支实行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确保各项开支严格符合国家财经纪律要求。根据年度财务数据如实填报决算报表，综合分析决算情况，为资金运行提供依据参考。
3.资产管理：为了加强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建立了《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对资产的配置、登记、维护、处置等方面作了具体细化，由专人负责管理，至2018年末，实际在用的固定资产总额2151146.91元，账面反映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为2151146.91元，固定资产利用率为100%。
4.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加强“三公经费”管理，出台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公车管理办法，严控“三公经费”开支，2018年“三公经费”总额195049.83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1115.17元；公务车辆4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3934.66元。
5.内部控制管理：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出台了《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制度》、《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及日常公用经费报销细则等。
（四）部门整体支出实施情况
加强预算资金的管理，每月定时汇总收支数据情况，控制把握好整体支出情况，确保资金运行高效有序。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一是成立评价小组,抽调委财务、办公室、组织部相关人员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分工,评价小组负责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二是制定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包括评价依据、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组织实施步骤等内容。三是实施绩效评价。收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制度、部门职能职责、年度工作计划等各种资料，对收集的各种资料进行审核，按照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打分，形成自评结论。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2018年，赫山区纪委区监委坚持对标看齐，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方针，一刻不停地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着力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质量和水平，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具体绩效成果如下：
一是惩贪治腐利剑更为锋利。坚持惩贪治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强化执纪审查，全年共立案188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2人，涉及科级干部23人，移送司法11人，市纪委指定和自办留置案件4件，参与1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运用“四种形态”，处理497人次，分别占比63.4%、27%、6.4%、3.2 %，78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待违纪问题。强化办案安全，投入196.8万元，完成规范化谈话室建设19间，共开展安全谈话200余次，全年实现安全文明办案“零事故”。做好执纪审查“后半篇”文章，坚持以案释纪，及时通报、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利用身边事教育警示身边人，全年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网等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刊发宣传报道477件。
二是专项整治成效更为凸显。启动各类专项整治14个，“刹人情歪风”专项整治立案175起，党纪政务处分167人，追缴资金408万元。“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已蔚然成风。通过5轮明查暗访，5项专项检查，2项专项巡察，立案34起，党纪政务处分27人，组织处理209人，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充分发挥“互联网+监督”平台作用，对 1446名“四类人员”的问题线索，集中交办、限时办结、分片督办、集中通报。不遗余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现和查处典型案例6起，特别是协调政法、公安、检察、法院，坚决查处以李中秋、陈义生为首的“村霸”黑恶势力，查获涉案人员近20人，留置1人，刑拘7人。另有2起线索正在扎实初核深挖之中。落实省委“约法三章”立案15起，查纠违规公款吃喝2581起，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3018平方米，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58起60人，主动上交红包礼金47.9万元。环保督察问责立案13人，问责40人。“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立案70起，党纪政务处分62人。“中梗阻”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立案49起，追缴资金157.87万元。“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立案49起，组织处理21人。同时结合赫山实际，创新开展生育保险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清理，收缴近100万元。
三是政治巡察震慑更为持久。牢牢把握政治巡察定位，紧扣党的“六大纪律”，聚焦“五个持续”“六个围绕”，坚持问题导向，今年先后3轮共对15个单位党组织进行常规巡察，发现各类问题335个（不包括第五轮巡察），督促立行立改56个，移送问题线索51件，涉及35名区管干部。首轮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和城镇低保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72个，集中查处42个。坚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巡察，点名道姓通报，原汁原味反馈，真刀真枪整改，坚决果断调整，5轮常规巡察、1轮2项专项巡察、9个单位巡察整改“回头看”， 63名干部被问责，19名干部被查处，每轮均有科局一把手被党纪政务处分，巡察震慑已经形成。
四、存在的问题
1．由于一些常年小型专项（如纪委全会、专项整治经费等）未纳入年初预算，通过后期向财政打报告形式追加，导致预决算有差异。
2．非税收入财政返还部分根据单位上年非税收入情况编进了年初预算，但是在细化收入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方面财政没有提供相关指导，在决算时又把这部分剔除在预算之外，导致预算跟决算对比差异较大。
五、有关建议
加强预决算的指导，预算执行情况直接影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重视预算执行效果，严格把控资金运行，使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18年因派驻机构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调入大批人员，后向区财政追加人员经费预算525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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